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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对天津市十三届政协五次会议第0124号提案的答复
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委员会：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贵党派提出的“关于开展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的建议”的提案，经会同市规划局研究答复如下：　 　
    一、关于加强综合管廊顶层设计方面的工作
    1．我委牵头编制了《天津市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》（2015-2030年），并于2016年4月获得了市政府的批复。全市规划综合管廊270公里，其中中心城区90公里，其他区180公里。规划编制过程中与区县总体规划和各功能区规划、相关行业规划进行了有效结合，综合分析天津市城市发展格局，统筹考虑城市建设开发强度、资源条件等相关因素，以成片新建或改造的发展区域为重点，在对综合管廊的区位建设条件进行评估的基础上，以综合管廊效益最大化和便于实施管理为原则，划定中心城区、天津生态城、于家堡等十三片综合管廊主要建设区域。中心城区依据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，并结合给水、排水、电力空间、燃气、供热、再生水工程、地下空间等专项规划的主干管网需求，优先考虑人流聚集，交通繁忙，有高压走廊入地需求，各类干线敷设和增容需求大的路段，重要公共空间和节点，按照一举多得的原则，综合考虑海绵城市建设、地下空间统筹开发、轨道交通和地下通道建设等因素，采用多因子叠加分析的方法，研究确定规划区综合管廊建设的规划线路和走向，提出“十区，五连，多点”的总体布局。
    2. 为做好我市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工作，市建委编制了《天津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工作方案》，于2016年4月报请市政府同意，印发了相关单位，指导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工作的有序推动。
    3．在《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50838-2015）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基础设施建设特点，编制完成《天津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》，为我市管廊建设提供了技术标准。同时已建成的海河过河隧道、于家堡综合管廊一期工程等工程，为大规模开展综合管廊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    二、关于积极开展各项基础工作方面
    2016年7月市建委会同相关单位对珠海横琴开发区、上海市世博园综合管廊已建成运营的项目进行实地考察学习。借鉴其他兄弟省市的经验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在建设管理方面提出坚持政府主导、政策支持、市场化运作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，鼓励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综合管廊投资和运营。
为了鼓励综合管廊建设，相关部门联合出台了《天津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天津市市政公用交通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模式实施方案》、《天津市地下综合管廊及海绵城市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等一系列管理规定。明确了综合管廊建设管理工作机制、投资与运营、维护管理等方面内容。目前综合管廊建设、管线入廊、费用分摊、运营模式等具体相关政策，正在研究当中。通过“政府扶持、企业运作”的模式，实行综合管廊企业化运营管理，逐步推动综合管廊建设与管理的多元化和市场。
    三、关于组织机构问题。
    市委、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综合管廊建设工作。2015年2月份成立了我市综合管廊领导小组，主管副市长任组长，主管管委办局负责人任副组长，14个委局共同参与的天津市地下综合管廊工作领导小组，成员单位包括主管单位及电力、给水、排水、热力、电信、燃气等入廊产权单位，全力推动综合管廊建设工作。2015年10月，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，2016年4月，发布了《市建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，以上两个文件明确了综合管廊建设管理的总体目标及工作部署。
    感谢您对天津城市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后的工作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7年5月5日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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